
第 5344號公告 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條例 (第 1150章 )

現公布教育局局長業已依據《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章 )所賦予的權力，根據《香港學術及職業
資歷評審局條例》有關條文，發出委任令如下：

 (i) 根據第 3(2A)及 3(4)條出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主席，任期由 2019年 10月 1日
起至 2021年 9月 30日止：

陳兆根博士工程師，B.B.S.

 (ii) 根據第 3(2A)及 3(4)條出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副主席，任期由 2019年 10月 
1日起至 2021年 9月 30日止：

陳仲尼先生，S.B.S., J.P.

 (iii) 根據第 3(2A)條出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成員，任期由 2019年 10月 1日起至
2021年 9月 30日止：

陳東山先生
鄭祖瀛先生，M.H.
鄭惠貞女士
鍾志杰教授
潘偉賢教授
邱漢琴教授
施熙德女士
譚麗轉女士，M.H.
譚廣亨教授，J.P.
黃錦沛先生，J.P.
黃岳順教授

 (iv) 根據第 3(2A)及 3(3)條出任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成員，任期由 2019年 10月 1日
起至 2021年 9月 30日止：

James CALLEJA教授
Jane von DADELSZEN女士
Zita FAHMI教授
Bryan MAGUIRE博士
Bjørn STENSAKER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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